附件1

2025年梅州金柚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
培育项目申报指南

一、项目名称
[bookmark: _GoBack]2025年梅州金柚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培育项目
二、项目目标
重点围绕“摸家底、定方案、建框架、强认知”四大核心任务，建立政府、市场主体、行业协会协同参与的培育工作机制，推动梅州金柚产业保护思路系统化、保护方法科学化、保护路径清晰化，同时推动梅州金柚产业顶层设计战略化、制度体系完备化、责任主体明晰化。
三、项目任务
（一）开展地理标志地方性法规保护前期研究，重点围绕政府职责、保护范围、质量管控、专用标志使用等关键环节，形成初步立法建议；探索建立地理标志产品省市协同保护机制；建立地理标志侵权投诉举报快速响应机制，探索并形成一套运行流程和管理模式。
绩效目标：
1.研究起草《梅州金柚保护发展条例（草案）》和《梅州金柚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草案）》。
2.制定梅州金柚地理标志产品协同保护及侵权投诉举报快速响应工作机制。
3.制定地理标志信息统计报送制度方案1份。
（二）开展地理标志产品检验检测体系的建设规划工作，编制梅州金柚特色质量检验检测服务站建设方案；梳理现有溯源方式短板与核心需求，研究建立地理标志产品公共溯源机制。
绩效目标：
1.建设梅州金柚特色质量检验检测服务点1个。
2.形成梅州金柚用标主体公共溯源机制研究报告及平台建设框架方案1份。
（三）加强地理标志行政执法保护，规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开展地理标志保护专项行动，建立用标企业名单、信息管理档案，畅通“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形成科学的管理系统。
绩效目标：
1.开展梅州金柚地理标志保护专项行动。
2.指导企业规范用标25家以上，专用标志规范使用覆盖率达85%以上。
3.建设用标企业信息网络管理系统。
（四）系统梳理梅州金柚的历史文化与品牌故事，设计并印制份产业宣传册，对接省级及以上新闻媒体资源传递品牌价值，持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地理标志+文旅”融合发展，设计梅州金柚主题旅游路线，实现产业价值与文化传播双向提升。强化品牌保护能力建设，组织开展梅州金柚品牌保护专题培训，提升用标主体标准化生产意识与规范经营能力。
绩效目标：
1.举办“梅州金柚品牌保护”专题活动不少于2场。
2.印制梅州金柚产业宣传册不少于2000份。
3.在省级及以上新闻媒体发布不少于3篇宣传推文。
4.完成梅州金柚主题旅游路线设计方案并发布1条。
（五）以梅州金柚品牌“走出去”为长远目标，重点开展对接国际市场的路径研究，形成包含市场进入策略、风险应对建议等内容的研究报告；搭建供销渠道，扩大梅州金柚销售半径，助力用标企业产品价值变现；组织区域内用标主体，以统一品牌形象参加省级及以上展销会、推介会，促进市场主体与行业协会、商会和运营主体的合作与交流。
绩效目标：
1.推动不少于2家用标企业产品上架国内大型商超平台。
2.组织或参与省级及以上展销会、推介会不少于2次。
3.形成包含市场进入策略、风险应对建议等内容的路径研究报告1份。
四、申报主体及条件
境内依法登记注册、具备合法资质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非法人组织等，具备培育、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相关工作能力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宣传推广工作经验。
五、申报材料
申报单位通过“粤财扶助”梅州平台（网址：https://czbt.czt.gd.gov.cn/）申报。未注册的单位应参照登录界面的操作说明先行注册。提交材料如下：
（一）《2025年梅州金柚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培育项目申报书》；
（二）主体资格登记证书复印件、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三）近两年的财务报表；
（四）申报条件要求的资质和经验证明材料；
（五）其他证明申报单位优势的佐证材料；
（六）真实性承诺函。
上述材料均需加盖公章并在申报材料加盖骑缝章。
项目申报办理联系人：宋益群，陈曦，电话：0753-2187192，地址：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彬芳大道南82号梅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保护科。
六、支持方式及额度、实施期限
本项目支持额度：人民币70万元，限项目运营使用。所有项目任务原则上需在2026年10月底完成。
我局将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资格审查和评审，并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整体审计报告，报请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结题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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